
 

 

蓬江区、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

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粤农农计〔2025〕41 号）精神，结合江门实际，现就建

设内容“支持入围标杆选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

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加强品牌营销和指

导服务，提升粮食生产服务能力等方面，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引导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资金支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已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

核、省“百千万工程”考核中，按照去年，该项目资金的使用进

度、建设完成度均纳入到考核标准，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也极大可

能参照去年的做法将其纳入到考核标准中。请各县（市、区）农

业农村部门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明确资金拨付方式和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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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拨付方式参照去年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该项项目资金的拨付

方式，采取分阶段拨付，先行拨付补助资金的 80%，待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后，拨付剩余的补助资金。支持标准可统筹考虑资金规

模和辖区内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培育工作实际，在完成绩效目

标数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符合支持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

场数量，合理确定奖补标准和单个主体奖补上限，原则上支持单

个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资金分别不超过 10 万元、5万元。 

二、制定实施方案 

请严格按照资金支持对象、建设内容、绩效目标等要求，结

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实际，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支持对

象、建设内容、目标任务、补助额度、完成时限、保障措施等内

容，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前以正式文件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批。并

按批复通过后的实施方案尽快公开遴选落实项目实施主体。项目

实施过程中主动加强对项目实施主体的指导，加强与市农业农村

局、当地财政部门的沟通交流，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项目建设和资

金支付。 

三、加强资金管理 

认真落实《广东省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切实管好

用好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对拟奖补的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要严格按规定履行资格审查程序，规范开展公告公示，妥善

保管相关资料，并将明确的项目实施主体信息、实施内容等情况

汇制成表格后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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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切实加强绩效目标监

控和绩效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

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农农计〔2025〕41 号） 

2.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 

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农农函〔2024〕726 号）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6 月 9日 

（联系人：方妍乔；联系电话：0750-3887796）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粤农农计〔2025〕4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5 年粮油生产

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5〕9 号）和农业

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关于做好 2025 年培育农民合作社和

培育家庭农场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经综）函〔2025〕70

号）有关要求，做好我省 2025 年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工作，

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我厅制定了《广东省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

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5 年 6 月 5 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做好我省 2025

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5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5〕15 号）、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5 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5〕9 号）和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关于做好 2025 年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培育家庭农场任

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经综）函〔2025〕70 号）等要求，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目的，以标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为

重点，推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

粮油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引领全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服务带动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

二、支持对象

（一）支持纳入省标杆农民合作社和标杆家庭农场入围名单，

且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和全国家庭农场

“一码通”服务系统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开展培育。具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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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经营规模适度。经营规模与资源禀赋、技术装备、生产

能力等条件相匹配，不片面追求土地等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或超大

规模经营。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涉及经营权出租、入股的，应参

照《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示范文本）》和《农村土地经营

权入股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在合同中准确标明相关

承包地块代码。

二是财务管理规范。农民合作社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

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核算，会计账簿齐全，财务报表符合《农

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要求，及

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家庭农场使用相应的财务记账工具，收支、库存等记录规范。

三是制度健全有效。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严格按照制度

规定规范运营。农民合作社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或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示范章程》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章程，成

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有完善

的财务管理、社务公开、议事决策等制度；每年至少召开 1次成

员大会，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依法落实一人一票制。家庭农场使

用“一码通”赋码增信，在产品包装、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等进行

亮码。

四是生产服务优质。开展标准化生产或服务，有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实，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集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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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购销记录等经营信息，农业生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依规

实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五是联农带农紧密。农民合作社实有成员名册与成员账户的

成员范围一致，实有成员数高于本地区平均水平；成员账户准确

记录每个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社的交易量（额）

和返还盈余等，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

返还的比例不低于 60%。家庭农场通过雇工、提供社会化服务等

方式带动小农户。

六是社会声誉良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未发生过生产（质

量）安全事故、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

未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未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

（二）支持适度规模的奶牛养殖场提升奶业生产效率和生产

经营能力。支持奶牛存栏 100-2000 头的奶牛养殖场数量最多且存

栏量最高的县实施项目。项目支持的奶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一是依法设立且正常经营，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规范，符合

当地奶牛养殖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

二是具备养殖备案码和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积

极配合奶业监管监测工作。

三是项目县奶牛存栏量最多的养殖场，标准化适度规模奶牛

养殖基础较好，全混合日粮、机械化挤奶等先进生产技术适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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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备一定规模的设施装备和一定数量的饲草料地等现代奶业

生产要素，奶牛单产水平较高。

三、支持方式、内容及标准

（一）支持方式。主要采取“以奖代补”或“先建后补”等

奖补方式，具体资金拨付方式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

（二）支持内容。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夯

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

农带农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

低生产成本，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选种选配、健

康养殖、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三）支持标准。各地要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奖补标准和单

个主体奖补上限，原则上支持单个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资金

分别不超过 10 万元、5万元；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每个项目

县（区）支持资金 50 万元。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充分认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

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意义，

加强对项目的统筹实施和监督管理。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

经营主体的发展实际，科学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支持对

象、建设内容、目标任务、补助额度、完成时限、保障措施等内

容，报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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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于 6月 30 日前将所属县（市、区）项目实施方案统一报送省农

业农村厅备案。

（二）抓好资金监管。项目县要加强资金监管，专项资金必

须专款专用，对拟奖补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要严格按规定履

行资格审查程序，规范开展公告公示。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

虚报冒领。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

奖补资金不得用于购买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内的农业机

械，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

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原则上同一项目不对同

一经营主体进行重复奖补。

（三）强化绩效考评。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完善项目

绩效考核机制，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

平台（https://zyzf.xnzb.org.cn）填报绩效完成情况和资金支

出进度。按照县级自评、市级评价的方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由地级以上市统一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省农

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适时开展项目情

况调度和绩效评价。

附件：1.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

2.关于做好 2025 年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培育家庭农场

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经综）函〔2025〕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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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总计 105 3328

（一）
广州市

小计
6 140

1 广州市 白云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2 广州市 从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3 广州市 番禺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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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4 广州市 花都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5 广州市 南沙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6 广州市 增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二）
深圳市

小计
1 10

7 深圳市
深汕特别合

作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三）
珠海市

小计
2 35

8 珠海市 斗门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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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9 珠海市 金湾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四）
汕头市

小计
5 130

10 汕头市 潮南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11 汕头市 潮阳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

12 汕头市 澄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13 汕头市 濠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
选种选配、健康养殖、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3.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1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支持奶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资金50

万元。—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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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14 汕头市 龙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五）
佛山市

小计
3 40

15 佛山市 高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16 佛山市 南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10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10万元。

17 佛山市 顺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10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10万元。

（六）
韶关市

小计
10 270

18 韶关市 浈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5万元。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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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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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韶关市 乐昌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7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20 韶关市 南雄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21 韶关市 曲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22 韶关市 仁化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23 韶关市
乳源瑶族自

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24 韶关市 始兴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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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韶关市 翁源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26 韶关市 武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5万元。

27 韶关市 新丰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七）
河源市

小计
5 180

28 河源市 东源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29 河源市 和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30 河源市 连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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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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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河源市 龙川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32 河源市 紫金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八）
梅州市

小计
8 350

33 梅州市 大埔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34 梅州市 丰顺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35 梅州市 蕉岭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36 梅州市 梅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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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梅州市 梅县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38 梅州市 平远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
选种选配、健康养殖、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3.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1个。

8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支持奶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资金50

万元。

39 梅州市 五华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40 梅州市 兴宁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九）
惠州市

小计
6 245

41 惠州市 博罗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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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惠州市 惠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43 惠州市 惠东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44 惠州市 惠阳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45 惠州市 龙门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46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

（十）
汕尾市

小计
4 100

47 汕尾市 海丰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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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汕尾市 陆丰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49 汕尾市 陆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50 汕尾市 市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十一）
东莞市

小计
1 29

51 东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29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9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十二）
中山市

小计
1 34

52 中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5个。
34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9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5万元。

—
 
1
6 
—



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十三）
江门市

小计
7 250

53 江门市 恩平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54 江门市 鹤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55 江门市 江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5万元。

56 江门市 开平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57 江门市 蓬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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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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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江门市 台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59 江门市 新会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
选种选配、健康养殖、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1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支持奶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资金50

万元。

（十四）
阳江市

小计
5 140

60 阳江市 海陵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61 阳江市 江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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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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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阳江市 阳春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63 阳江市 阳东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64 阳江市 阳西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十五）
湛江市

小计
8 290

65 湛江市 经开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66 湛江市 雷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5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5万元。

67 湛江市 廉江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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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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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湛江市 麻章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69 湛江市 坡头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70 湛江市 遂溪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71 湛江市 吴川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72 湛江市 徐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十六）
茂名市

小计
6 305

73 茂名市 滨海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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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茂名市 电白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75 茂名市 高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76 茂名市 化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77 茂名市 茂南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78 茂名市 信宜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7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十七）
肇庆市

小计
7 175

79 肇庆市 德庆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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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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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肇庆市 鼎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81 肇庆市 封开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82 肇庆市 高要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83 肇庆市 广宁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84 肇庆市 怀集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85 肇庆市 四会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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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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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清远市

小计
8 370

86 清远市 佛冈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
选种选配、健康养殖、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1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支持奶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资金50

万元。

87 清远市
连南瑶族自

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88 清远市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89 清远市 连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90 清远市 清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
 
2
3
 
—



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91 清远市 清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5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5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92 清远市 阳山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3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3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93 清远市 英德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4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4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4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20万元。

（十九）
潮州市

小计
3 50

94 潮州市 潮安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95 潮州市 饶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96 潮州市 湘桥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1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

—
 
2
4 
—



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二十）
揭阳市

小计
4 70

97 揭阳市 惠来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98 揭阳市 揭东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

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经

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其中，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5万元。

99 揭阳市 揭西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100 揭阳市 普宁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二十一）
云浮市

小计
5 115

101 云浮市 罗定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5万元。

102 云浮市 新兴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夯实组织

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单产和生产

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

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

—
 
2
5
 
—



序号 市别
县级/项目

承担单位
支持内容 绩效目标

资

金
备注

103 云浮市 郁南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2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2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104 云浮市 云安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10万元。

105 云浮市 云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粮油

单产和生产经营等水平，提升联农带

农服务能力。

1.支持农民合作社数量1个；

2.支持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资

金10万元，支持家庭农场

资金5万元。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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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农农函〔2024〕726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
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局：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相关工

作要求，为做好我省 2024 年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工作，规

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制定《广东省 2024 年中央农

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6月 21 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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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做好我省 2024

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

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中央农业相关

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粤财农〔2023〕112 号）、《关

于做好 2024 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任务实施工作的

通知》（农（经综）函〔2024〕55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三批）的通知》（粤财农

〔2024〕61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目的，以提升区域指导服务能力为抓手，以

标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重点，通过支持选育一批农民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

引领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服务带动小农户进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

二、支持对象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113 个县（市、区）纳入省标杆农民合作

社和标杆家庭农场入围名单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支持

韶关市武江区、江门市鹤山市、阳江市阳东区、湛江市坡头区 4

个市（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阳江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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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开展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具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条

件为：

一是经营规模适度。经营规模与资源禀赋、技术装备、生产

能力等条件相匹配，不片面追求土地等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或超大

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有准确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信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信息，

相关合同订立规范、信息符合实际。

二是财务管理规范。农民合作社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

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核算，会计账簿齐全，编制符合要求的

《资产负债表》《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等财务报表，

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家庭农场使用相应的财务记账工具，收支、库存等记录规范。

三是制度健全有效。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严格按照制度

规定规范运营。农民合作社有符合实际的章程，成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有完善的财务管理、

社务公开、议事决策记录等制度，每年至少召开 1次成员大会。

家庭农场已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并使用一码通赋

码增信，在产品包装、主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亮码。

四是生产服务优质。开展标准化生产或服务，有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实，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集生产服务

记录、购销记录等经营信息，农业生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依规

实行使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五是联农带农紧密。农民合作社实有成员名册与成员账户的

成员范围一致，实有成员数高于本县域平均水平；成员账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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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社的交易量（额）和

返还盈余等，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

的比例不低于 60%。

六是社会声誉良好。未发生过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未受到行业通报批

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贷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失信名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不存在不规范生产管理行

为等。

三、支持方式及标准

（一）支持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标杆农民合作社

和标杆家庭农场）的资金，主要采取“直接补助”的支持方式，

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结合主体发展实际制定培育方案，经地级以

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同意后（未设县的地市由地级市农业农村

局统一制定）实施；资金拨付则采取分阶段拨付的方式，先行拨

付补助资金的 80%，待完成建设任务后再拨付剩余的 20%。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明

确实施内容和任务清单，根据合同约定拨付资金。支持奶业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的项目县，由相关县（市、区）制定实施方案，明

确资金使用要求，报地级市农业农村部门批复同意后实施。

（二）支持标准和资金来源。对纳入省标杆培育名单的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每个分别按 10 万元、5 万元予以支持，共 5410 万

元，主要从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支出中家庭农场培育（1600 万元）、合作社培育（1600

万元）项目资金中支出。对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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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市（区）按 61.25 万元标准予以支持；对奶业新型经营主

体按 50 万元标准予以支持。

四、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

（一）建设内容。

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主要用于

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一是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组织运行规范化水平，支持农民合作社应用

符合制度要求的财务管理软件等信息化工具，聘请专业财务会计

人员或使用委托代理记账服务，按要求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支持家庭农场使用“随手记”等信息化记账工具实现生产经营独

立核算。二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标准化生产，规范生产

记录档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自律性检验检测制度，发

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农产品，开展品牌化经营。

三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技术集成组装方案筛选、熟化，

提高大田生产技术到位率，鼓励通过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模

式，带动小农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四是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强化成员管理，通过盈余返还、订单带动、吸纳就业

等方式与小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主要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强县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建设，

强化辅导员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调查掌握当地产业和各类经营

主体发展情况，为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提供代理记

账、运营管理、技术指导、品牌建设、产品销售等服务，推动指

导服务体系规范化建设，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不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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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接购买办公设备设施、农机等。

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主要用于升级养殖设施装备，

降低生产成本，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选种选配、

健康养殖、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二）绩效目标。

全省共完成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数量不少于 366 个，支持的家

庭农场数量不少于 350 个；支持４个县（市、区）完成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1 个。各项

目县具体绩效目标见附件 1。

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已纳入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省乡村振兴考核，各地要高度重视，充

分认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意义，加强对项目的统筹实施

和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使用资

金，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科学组织实施。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经营主体的

发展实际，科学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支持对象、建设内

容、目标任务、补助额度、完成时限、保障措施等内容，报地级

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于 7月 10

日前将所属县（市、区）项目实施方案（附拟支持经营主体名单，

参考附件 2）统一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备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创新工作方式，及时掌握项目进展

情况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https://zyzf.xnz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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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http://120.197.34.

35:8001/ nytzj-web/minstone/login）填报资金使用进度和绩效

完成情况。

（三）强化资金监管和绩效考评。项目县要加强资金监管，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不得将财政

补助资金用于支付中介费用，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

支出缺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要建立完善项

目绩效考核机制，按照财政部门统一要求，采取县级自评、市级

评价的方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由地级以

上市统一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将对

各地项目实施情况适时开展项目情况调度和绩效评价，将各项目

县（市、区）资金到位率和支出进度将纳入绩效考评内容，绩效

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附件：1.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

2.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清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以电子文件下发）

3.《关于做好2024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经综）函〔2024〕55号）



第 1 页 共 19 页

附件１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总计 5705

1 广州市 白云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2 广州市 从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3 广州市 番禺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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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4 广州市 花都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5 广州市 南沙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6 广州市 增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6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0 万元

7 深圳市

深山特

别合作

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

个。
1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10万元

8 珠海市 斗门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9 珠海市 金湾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 汕头市 潮南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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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11 汕头市 潮阳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2 汕头市 澄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13 汕头市 濠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4 汕头市 金平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

个；
1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10万元

15 汕头市 龙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

个；
1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10万元

16 汕头市 南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

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支持家庭农场资金5万

元

17 佛山市 高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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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18 佛山市 南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19 佛山市 顺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

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10
支持家庭农场资金 10

万元

20 佛山市 三水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21 韶关市 浈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22 韶关市 乐昌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8个。

1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1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40 万元

23 韶关市 南雄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24 韶关市 曲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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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25 韶关市 仁化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26 韶关市

乳源瑶

族自治

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27 韶关市 始兴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28 韶关市 翁源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7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29 韶关市 武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规

范运营，提升服务能力。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3.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

81.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 10 万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资金61.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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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30 韶关市 新丰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31 河源市 东源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32 河源市 和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33 河源市
江东新

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

个。
1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10万元

34 河源市 连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35 河源市 龙川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6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36 河源市 源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第 7 页 共 19 页

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37 河源市 紫金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38 梅州市 大埔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39 梅州市 丰顺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40 梅州市 蕉岭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41 梅州市 梅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42 梅州市 梅县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8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43 梅州市 平远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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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梅州市 五华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7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7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45 梅州市 兴宁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8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9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8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46 惠州市 博罗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8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10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8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47 惠州市 惠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48 惠州市 惠东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8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8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8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49 惠州市 惠阳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50 惠州市 龙门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8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9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8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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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惠州市
仲恺高

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

个。
2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20万元

52 汕尾市 海丰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53 汕尾市 陆丰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54 汕尾市 陆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7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55 汕尾市 市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56 东莞市 东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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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山市 中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3 个。

7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65 万元

58 江门市 恩平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59 江门市 鹤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规

范运营，提升服务能力。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3.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

106.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 15 万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资金61.25 万元

60 江门市 江海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61 江门市 开平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5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62 江门市 蓬江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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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江门市 台山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0 个。

10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0 万元

64 江门市 新会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65 阳江市 海陵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

个。
10

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

10万元

66 阳江市 江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67 阳江市 阳春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8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68 阳江市 阳东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规

范运营，提升服务能力；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

体升级养殖设施装备，降低生产成本，鼓励通

过社会化服务提升饲料营养、选种选配、健康

养殖、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水平。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

4.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1

个。

161.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 20 万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资金61.25 万元，支持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资金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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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阳江市
阳江高

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70 阳江市 阳西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7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71 湛江市 经开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72 湛江市 雷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7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1 个。

1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7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5 万元

73 湛江市 廉江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9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6个。

1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9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0 万元

74 湛江市 麻章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第 13 页 共 19 页

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75 湛江市 坡头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规

范运营，提升服务能力。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3.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

101.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 20 万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资金61.25 万元

76 湛江市 遂溪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6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0 万元

77 湛江市 吴川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8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78 湛江市 徐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79 茂名市
滨海新

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80 茂名市
茂名高

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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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茂名市 电白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1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1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82 茂名市 高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8个。

9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40 万元

83 茂名市 化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6个。

9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0 万元

84 茂名市 茂南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0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1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10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85 茂名市 信宜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1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1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86 肇庆市 德庆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4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87 肇庆市 鼎湖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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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肇庆市 封开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89 肇庆市 高要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6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90 肇庆市 广宁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4个。

7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0 万元

91 肇庆市 怀集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92 肇庆市 四会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93 清远市 佛冈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第 16 页 共 19 页

序号 市别
项目承

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资金 备注

94 清远市

连南瑶

族自治

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95 清远市

连山壮

族瑶族

自治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96 清远市 连州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7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97 清远市 清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4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98 清远市 清新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8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9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8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99 清远市 阳山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6个。

8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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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清远市 英德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6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7个。

9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6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35 万元

101 潮州市 潮安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102 潮州市 饶平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103 潮州市 湘桥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4 揭阳市 惠来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3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3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5 揭阳市 揭东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

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5
支持家庭农场资金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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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揭阳市 揭西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7 揭阳市 普宁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8 揭阳市 榕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1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09 云浮市 罗定市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5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5个。

7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5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25 万元

110 云浮市 新兴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1个。

2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5万元

111 云浮市 郁南县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4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5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4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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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云浮市 云安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2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3个。

35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2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5 万元

113 云浮市 云城区

支持符合条件的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等方面。

1.支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1个；

2.支持标杆家庭农场数量2个。

20

其中，支持农民合作社

资金 10 万元，支持家

庭农场资金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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